
■陈吟颖

截至 2021 年 1 月，全国气电装机容量
达 1 亿千瓦左右 ， 占全国总发电装机的
4.71%，其中广东、上海、天津、江苏、浙江、
北京 6 个省（市）的气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气
电装机容量的比重约 80%。 目前，上述地区
（除北京外） 的气电均已参与市场化交易，
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三种交易模式同步上线

浙江 、 江苏气电主要以调峰机组为
主 ， 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选择与其上网
电价相匹配的时段 （如现货市场 ），间断
性参与市场化交易 ， 即当交易电价较高
且适合交易时交易 ， 电价低于发电成本
时不交易 ；广东气电从 2017 年开始参与

市场化交易 ， 平均交易价格低于煤电标
杆电价 40 至 45 元/兆瓦时 ，降价幅度较
大 ， 目前广东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
量约为其总发电量的 80%以上 ， 呈现亏
损面增加的趋势。

上海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平均差价
为－4.5 至－10 元/兆瓦时， 降价幅度不大，
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量较小， 约为其总发
电量的 10%，对盈利能力影响不大；天津气
电参与市场化竞争的电价降幅约为 20 元/
兆瓦时， 参与交易的电量约为其总发电量
的 50%以上，部分气电亏损。

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主要有三种模
式：直接交易模式，如浙江、江苏；差价传导
交易模式，如广东和上海；强制配比模式，
如天津。

其中， 直接交易模式是指气电企业在
参与市场化交易时， 根据度电成本和市场

需求进行报价， 市场成交电价为其结算电
价；在差价传导模式中，差价指结算电价和
上网标杆电价的差值 ， 气电企业在市场
化交易时只报差价 ， 价差部分直接传导
给用户 ， 电网结算电价为其标杆电价和
差价的差值 ； 强制配比模式属于直接交
易模式 ，但采取强制配比的方式 ，即要求
用户在购买低电价的煤电时购买一定比
例的气电。

尽管广东和上海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
均为差价传导模式， 但广东采用的是气电
与煤电同台竞价的模式。 所谓同台竞价，即
把气电标杆电价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等同
于煤电标杆电价， 另一部分为气电标杆电
价和煤电标杆电价之差； 气电和煤电按相
同的煤电标杆电价进入市场参与交易，在
煤电标杆电价的基础上报差价参与市场竞
争； 气电标杆电价与煤电标杆电价之差暂
由电网垫付。

同台竞价机制加剧气电亏损风险

目前电力交易规则希望通过同台竞
价的模式，解决高上网电价的气电在市场
中难有购电主体、 难以参与交易等问题，
因此以煤电标杆电价为基准线，便于气电
有购电主体且在同一标准下购买电量，但
并没有考虑气电度电成本高于煤电（有些
地区可能高 1.5-2 倍 ）的问题 ，弱化了气
电启停快 、调峰能力强 、灵活性和环保性
好的特点。 同时，以各自标杆电价为基准
线的差价传导给用户，考虑了各自成本不
同、差价空间不同，符合各自的发电特性，
但气电交易电价较高，致使其市场竞争力
相对煤电较弱。

同台竞价仅从基准价一致的角度考虑
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没有考虑交易电价降
低的幅度相同时，气电不能覆盖成本，将加

大亏损风险。 气电投资较大、用气成本较
高等特点， 导致度电成本高于其他发电。
同时 ， 大多数气电的定价机制为一厂一
价，不同类型燃气发电机组的成本相差较
大 。 如果气电与煤电等其他发电同台竞
价 ，即使降低的电价差相同 ，但对不同机
组的影响也不同。 目前，中长期交易和现
货交易均出现气电度电成本不能覆盖、检
修维护费用增加、 交易电价低等问题，导
致亏损面增大。

现有电力交易机制对气电频繁启停
的成本未给予合理补偿。 在同台竞价中，
气电存在谷时 （如夜间 ）电价较低不能覆
盖成本的问题 ，因此 ，大多气电在电价较
低时选择停机、负荷需求增加且电价能覆
盖成本时启机。

目前尚未建立气价电价联动机制，特
别是天然气价格涨幅较大时， 同台竞价给
气电带来的亏损将进一步增加。 气电采用
一厂一价的原因是其发电类型、机组容量、
投资规模成本、 供气模式、 用气价格等不
同，使得政府确定的上网电价也不同。燃料
成本占气电成本的 60%以上， 天然气价格
变化对气电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大。 即使天
然气价格变化相同， 对不同气电成本的影
响也不同， 进而导致发电电价变化差异较
大。 在这种情况下，气电与煤电同台竞价，
将进一步增加亏损风险。

在现货交易中，电价由启动成本、边际
成本和空载成本三者组成， 电力报价实际
为边际成本，随负荷由低到高递增。目前电
力交易规则要求在现货交易中， 发电侧随
负荷由低到高时，电价也由低到高报出，但
并未对空载成本有定量或定性的补偿规
定， 电厂销售人员报出的价格实际是度电
可变成本对应的价格。 机组负荷由低到高
时，度电可变电成本也随之减少，在没有空
载成本补偿的情况下， 这种报价模式与电

力交易规则要求的由低到高报价截然相
反， 导致气电在低负荷运行时的报价明显
低于其度电可变成本。

此外，在同台竞价中，气电高于煤电标
杆电价的部分暂由电网垫付， 随着气电参
与交易的电量增加，垫付金额也大幅增加，
且出现垫付缺口日益增大的趋势， 电网企
业已力不从心。

需建立电价气价联动机制

相比之下， 强制配比降低了气电竞争
力弱的风险，但增加了用户的购电成本。

目前， 我国电力市场化交易还处于不
成熟、不完善的初级阶段 ，各自标杆电价
差价传导和强制配比模式均考虑了煤电
与气电本质上的差异，或许在电力交易中
存在一些问题，但不会因交易制度和机制
问题导致发电侧政策性亏损。 同时，因气
电度电成本较高，度电可变成本价格明显
高于煤电，将气电市场化电价和煤电划分
在同一基准线进行市场化交易，条件还不
成熟。

针对以上问题，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建
立电价气价联动机制， 即根据当地气电企
业的战略定位、 供电或供热的支撑保障作
用，结合燃机类型、度电成本等实际情况，
研究适合本地气电参与市场化竞争的模
式，编制切实可行、操作性强、利于推动电
力市场建设的方案。

例如，可借鉴上海差价传导的模式，结
合气电企业的实际情况，签订合理的价差，
不断探索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的规律；在
气电与煤电上网电价相差较大、 装机容量
相差较多的地区， 可借鉴天津强制配比的
模式，稳步推进气电参与市场化交易。

（作者供职于北京京能能源技术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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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平

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将产生多重
利好。

有利于缓解煤电矛盾和限电现象，保
障电力供应和能源安全 。 受多种因素影
响 ，前段时间 ，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电力供
应紧张。 当前我国燃煤发电占比达 65%左
右 ，电源结构以煤电为主 ，本轮电力供应
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燃煤发电不足，由长期
存在的 “市场煤 ”和 “计划电 ”之间的矛盾
所致。

燃煤占煤电企业发电成本的 60-70%，
煤炭价格持续走高， 但发电价格不能随之
调整，导致发一度亏一度，给煤电企业带来
巨大的经营压力。 此次煤电上网电价改革
没有采用限制煤炭价格上涨、 强迫煤电企
业保证生产的行政方法， 而是放开全部煤
电发电量进入市场， 并提高煤电上网电价
的浮动比例， 将有助于缓解煤电企业的成
本压力，保障电力供应。

有利于体现电力的商品属性， 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电力具有商品属性，一
定要走向市场，并要逐步依靠市场这只“无
形的手”来优化配置资源。 凡是由市场决定
的商品，其价格就有波动，有涨有跌。

长期以来 ， 我国电价只涨不跌 ，但
2015 年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
在降电价 、降成本政策要求下 ，我国电价
又保持下降态势。 此次煤电上网电价改革
的最大亮点是放开煤电企业和工商业用
户全部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用户目录电

价，建立“能跌能涨”“随行就市”的市场化
定价机制，将有效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的作用。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
需变化和资源的稀缺性，并将信号传导到
终端用户 ，起到合理引导企业生产 、消费
和投资的作用，促进全社会高效利用能源
资源。

有利于电力体制改革目标实现。 新一
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致力于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
环节的电价， 要实现该目标取决于两个条
件：对电网企业功能的正确界定；建立真正
的发电和售电市场。

对电网企业而言， 此次煤电上网电价
改革将推动其逐步缩小甚至退出经营性用
户的统购统销业务， 除按政策要求对不直
接参与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提供代理购
电服务、 对已参与电力市场但又因各种原
因退出的用户提供保底供电服务外， 更加
集中于提供输配电服务和居民、 农业等保
障性用户的供电服务。

在“放开两头 ”方面 ，从发电侧来看 ，
早在 2019 年 ，国家就出台了 《关于深化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 》，建立了 “基准价+上下浮动 ”的市
场化电价机制 ， 各地燃煤发电通过参与
电力市场交易，由市场形成价格。 目前约
70%的燃煤发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形
成上网电价 ， 此次改革则明确推动其余
30%燃煤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从而
实现煤电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 上网电价
全面放开。

从用电侧来看， 目前约 44%的工商业
用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形成用电价格，
此次改革则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
都进入电力市场，按市场价格购电，并同步
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 由此可见，此次
煤电上网电价改革将推动形成发电侧和售
电侧“多买多卖”的竞争性市场。

有助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离不开完善的电力市场，放开电价管
制，电价将顺利传导。

此次煤电上网电价改革强调要全面
推进电力市场建设 ： 进一步放开各类电
源发电计划 ；健全电力市场体系 ，丰富中
长期交易品种 ；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
加强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 探索建立市场
化的容量补偿机制等 ， 将有利于合理配
置多种电力资源类型 ， 引导各类电源投
资 。 同时 ，体现调峰 、调频等辅助服务成
本和新型储能价格 ； 发挥新能源的绿色
和绿证价格信号激励作用 ； 促进碳市场
健康运行 ，推动其发挥碳减排作用 ，支撑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有助于限制高耗能产业盲目发展 。
价格政策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
要举措之一 ， 其中电价是整个价格体系
的基础 ， 电价调整将影响很多产品和行
业。 因此，电价政策是价格政策的重中之
重 ， 是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手段。 以钢铁、水泥、化工、有色及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为代表的高耗能行业
在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
位 ， 也是用电量和碳排放量占比最大的

行业 。 前段时间国内电力短缺的原因之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外需订单和产量剧
增 ，提振了国内高耗能产业 ，进一步放大
了用电需求。

高耗能产业盲目发展既不利于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 也不利于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此次煤电上网电价改
革明确规定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
受上浮 20%限制，意味着其生产成本将大
幅增加，利润空间将受挤压，产能扩张也受
到限制。

此次改革在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同时，
充分考虑到电力商品的公益和民生属性，
特别强调了要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
定 ，明确居民 、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
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因此，
各地要优先将低价电源用于保障居民、农
业用电 ，同时 ，通过推动建立与市场竞争
相适应的供电保障机制， 兼顾市场效率与
用电公平。

电价改革不仅是价格改革， 其背后代
表的是各种市场主体利益的博弈。 电价改
革目标的最终实现， 需要以电力体制改革
为核心的配套机制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并
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虽然此次煤电上网
电价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上网电价上下浮
动比例有所扩大，但仍没有完全市场化，只
是区间内的市场化。 同时，工业和商业用电
对农业和居民用电的交叉补贴、 电网公司
代理小型工商业用户购电是否跑偏成另一
种形式的统购统销等问题，均有待解决，需
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新一轮
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各省（区、市）电力
市场已基本建立并运作一段时间， 部分地
区在电力现货市场方面取得一定经验，未
来有必要加快发挥其价格信号引导的作
用，进一步促进市场化交易，加快建立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

推进新能源上网电价机制改革。 现行
煤电基准价作为新能源发电等价格形成的
挂钩基准，随着新能源占比提升、电力市场
建设， 新能源发电价格势必会和煤电基准
价“脱钩”。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
要完成庞大的新能源建设任务， 需未雨绸
缪， 尽快探索建立新能源上网电价的市场
化运作机制。

放得开也要管得好。 建立“能涨能跌”
的市场化电价机制，需要各级政府在“管住”
层面多做一些工作。 在电价放开的同时，政
府应敏锐发现煤炭、电力市场动态和价格变
化，及时查处市场主体串通价格、哄抬电价、
实施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
要依法遏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
争等行为，指导发电企业特别是煤电联营企
业统筹考虑上下游业务经营效益，合力参与
电力市场报价， 促进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加
快落实分时电价政策，尽快建立尖峰电价机
制，从而引导用户错峰用电、削峰填谷。

此外， 煤电全面市场化后的辅助服务
等落实， 以及居民终端销售价格改革等问
题也需稳步推进。

（作者供职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

燃燃煤煤电电价价市市场场化化将将催催化化新新一一轮轮电电改改

作为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电价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10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推出 4 项措施：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

电量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交易价格

浮动范围上限扩大到 20%； 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同步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

价；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稳定，保持现行电价水平不变。

任何改革除坚定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外，还离不开外部因素的推动，此次煤电上网电价改革亦

是如此，其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方向的指引；建立新型电力系统的需要；

前段时间国内电力保供压力的倒逼。 在这三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此次改革力度大、影响深，既聚焦解

决当前问题又兼顾实现远期目标，在突出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兼顾公益，是继输配电价改革以来的又

一重要举措，对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